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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教〔2019〕269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教育体育局，德宏州特殊教育学校，德宏州民族初级中学，德宏州民族实验中学：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298号）要求，现下达你们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具体内容详见附表，该资金收入列入2019年“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时列“20502普通教育”相应预算支出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资金为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积极筹措好地方承担资金，并保证及时足额到位。
二、补助标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为：小学1000元/生.学年，初中1250元/生.学年，特殊教育学生1250元/生.学年；寄宿制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为：小学1000元/生.学年，初中1250元/生.学年，非寄宿制建档立卡类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小学500元/生.学年，初中625元/生.学年；特殊教育学生1250元/生.学年。
三、实施范围。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科教〔2019〕30号）精神，中央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补助政策进行调整，义务教育阶段资助面不再局限于寄宿制困难学生，非寄宿制的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纳入政策范围。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后，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不再执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全覆盖”政策，按国家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四、基数划转。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9〕6号）有关规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和云南省按5:5承担，地方承担部分调整为省级财政与州市财政分4档按比例分担。按照保持现有省与各地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格局，此次改革分担比例调整涉及的省与各地支出基数划转，暂按春季学期“全覆盖”、秋季学期“非全覆盖”政策进行测算，待具体上划基数明确后将另文下达。

五、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的核实，要做好与民政、扶贫、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相关数据对接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各义务教育学校要安排专人，做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象的认定工作，保证学生基本信息真实准确。要加强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工作，要把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属于何种补助对象等信息在校园内进行公示，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六、各县（市）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严禁虚列虚支、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对于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学校领导的责任。

七、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的要求，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德宏州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下达表

      2.项目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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